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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校教職員赴國外與大陸地區(含港澳地區)辦理國際交流活動計畫，係指本校教職員

因應校務發展所訂定之目標，以學院(含全人教育委員會)為單位，派員出國執行國際

交流任務。 

 
二、申請程序 

以學院(含全人教育委員會)為申請單位填具附件申請表，各單位或人員因公出國或赴

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應先擬定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計畫，經單位主管核章

後依行政程序提送國際事務處彚整並由國際事務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由審查委員於

年度預算額度內核定補助金額，並將審查結果提交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再

送國際事務處編列預算。 

 
三、經費編列額度與補助原則  

因應校務或院務發展進行規劃，需具明確交流合作目標及預期績效（如簽約、海

外招生、師生交流等實質學術交流合作計畫)；補助內容說明如下：國外地區：各

院經費補助以二十萬元為上限。大陸地區：商學院經費補助以二十萬元為上限，

其餘各院經費補助以十萬元為上限。經審查委員審議通過者，每人補助金額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國外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標準核銷。每年 11月 15 日前送件申請下一年度之出國案件補助申

請，由審查委員審議後並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報告後，公告通過之申請案。 

 

四、審查委員  

由副校長、主任秘書、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主計室主任、人

事室主任、全人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各學院院長共同組成。 

 

五、審查委員應依下列原則，審議本校教職員赴國外與大陸地區(含港澳地區)辦 

理國際交流活動計畫： 

 



 

     1.  確屬業務需要，且有助提升教學研究及行政服務品質。 

2.  有益學校整體利益及達成學校發展目標。 

3.  前往考察國家、地區有足資借鏡之處。 

4.  除非必要，三年內無相同考察計畫。 

5.  出國人數、天數應力求精簡。 

6.  蒐集有關之資料，詳擬出國計畫，充分準備，研訂各項考察細項，包括  

  訪問機關（構），擬提問題等。 

7.  選派熟悉業務，具有專長、語文能力，足可完成出國任務之適當人選。 

8.  出國時機恰當，不影響公務。 

9.  前往國家或地區有無安全顧慮 

10. 補助項目及數額。 
 

六、補助項目： 

(一) 往返機票及出國手續費。 

(二) 出國期間生活費。 

(三) 學雜費、註冊費。 

(四) 交通費。 

(五) 綜合補助費：保險醫療費、禮品交際費及其他雜費。 

 
七、各單位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人員應依事先核定之國家或地區及期  

   限確實辦理；除有特殊原因必須變更計畫外，非經事先報准，不得中途轉赴   

    其他國家或地區考察或遊歷。如經報准轉赴其他國家或地區考察或遊歷者， 

     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轉赴期間之差旅費應自行負擔。 

 
八、類別範圍  

    教職員赴國外與大陸地區(含港澳地區)辦理國際交流活動計畫案件係指下列情

形： 

   （一）確屬業務需要，且有助提升本校長遠目標與學術研究品質。 

   （二）從事海外招生、拓展姊妹學校或進行學術交流。 

   （三）洽談國際產學或實習業務。 

   （四）因業務需要赴國外學校或機構簽約。 

   （五）參加國際會展。 

   （六）其他因業務需要必須派員出國。 

 

九、計畫變更  

    赴國外與大陸地區(含港澳地區)辦理國際交流活動計畫，若提案單位有計畫 

    變更情事，辦理原則如下：  



(一） 計畫本質、經費、地區未變更者，依行政程序簽准後辦理，並由國際事務處 

彙整提送國際事務委員會報告。  

(二) 計畫變更涉及計畫本質、經費、地區或其他重大變更，由國際事務處彙整後 

     統一提案國際事務委員會審議。經審議通過，再簽核奉准後方可執行。 

 

十、本原則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項下支應。若當年度經費來源不足，  

   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得停止辦理或依本校當年度實際財務情形 

    按比例刪減核給經費。 

 

十一、本原則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註： 

1.  一頁限填一項出國計畫。 

 

【附件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校務基金經費辦理國際交流活動計畫申請表【國外地區】 

中華民國 年度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地 區 國外地區 

 

 

類 別 項 目 

□洽談學術交流合作計畫 

□辦理海外招生 

□洽談國際產學或實習業務 

□拓展姊妹學校或赴國外學校(或學術機構)簽約 

□其他＿＿＿＿＿＿＿＿＿＿＿＿＿＿ 

具 體 目 標  

簡述類別項目 

與申請單位 業

務發展之關聯 

 

擬前往地區、 

訪問單位及人員 

 

預計前往人員 

及期間 

 

 

工作內容 
 

所需概算(機票、差 

旅費)合計 

 

(單位：新台幣千元)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意 見 

 

經○○學院(或中心、行政單位)於○年○月○日○○會議通過。 

前一年度申請單位 

國際交流績效 (由

國際處註記) 

 



註： 

1.  一頁限填一項出國計畫。 

 

【附件二】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校務基金經費辦理國際交流活動計畫申請表【大陸及港澳地區】 

中華民國 年度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地 區 大陸及港澳地區 

 

 

類 別 項 目 

□洽談學術交流合作計畫 

□辦理海外招生 

□洽談國際產學或實習業務 

□拓展姊妹學校或赴國外學校(或學術機構)簽約 

□其他＿＿＿＿＿＿＿＿＿＿＿＿＿＿ 

具 體 目 標  

簡述類別項目 

與申請單位 

業 務 發 展 之 關 聯  

擬  前  往  地  區  、 

訪 問 單 位 及 人 員  

預  計  前  往  人  員 

及 期 間 

 

 

工 作 內 容 
 

所需概算(機票、差 

旅 費 ) 合 計 

 

(單位：新台幣千元)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意 見 

 

經○○學院(或中心、行政單位)於○年○月○日○○會議通過。 

前一年度申請單位 

國際交流績效 

( 由 國 際 處 註 記 ) 
 

 

 


